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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美润云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仲利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

务合作的公告 

一、融资租赁业务合作概述 

为了拓展融资渠道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提升公司营运

能力，经江苏美润云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与仲利国

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融资租入车辆形式进行融资租赁交

易，公司将择机与仲利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《车辆融

资租赁合同》等相关合同。 

合同概述： 

1、 标的物：小客车一批 

2、 金额：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3,000,000.00 元 

3、 交易内容：公司因运营需要，与仲利国际融资租赁有限

公司签订《车辆融资租赁合同》通过融资租赁方式租入

小客车一批，合同租赁期届满后，车辆为公司所有。 

本次融资的交易方仲利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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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次融资租赁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说明如下：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条：

“……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资产，

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：(一)购买、出售

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

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50%以上；(二)购买、

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

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50%以上，且购买、

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

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30%以上……”和

第三十五条“（二）购买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，其资产总

额以该资产的账面值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，资产

净额以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

较高者为准；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，其资产总额、资

产净额分别以该资产的账面值、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

额为准；该非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的，不适用第二条第三款

第（二）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。”以及“（四）公众公司在

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、出售的，以其

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。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

序的资产交易行为，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。交易标的资

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，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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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范围，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，可以认定为

同一或者相关资产。” 公司购买车辆为非股权资产，且不涉

及负债，故不适用第二条第三款第（二）项规定的资产净额

标准。 

公司（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）最近12个月内连续购

买车辆等同类资产，累计金额（含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）

为2,272.32万元，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

末资产总额143,170,922.62元的比例为15.87%，根据前述规

定，本次审议购置车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

公司开展本次融资租赁业务，有利于优化财务结构，提

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提升公司营运能力，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

及市场竞争力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江苏美润云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《第一届董事第二十

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江苏美润云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8月 8日 


